
製表日期：108年02月02日表21-3-0(105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件數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
申報大於歸戶所得戶數
外縣市

各類所得金額

本縣市

歸戶所得來源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00.00 59.9140.092.170.412.660.0151.070.710.242.0417.1520.192.483.041245715

第2分位 100.00 56.9243.081.560.335.600.0140.931.750.211.9317.2827.712.072.181245715

第3分位 100.00 57.9442.061.700.345.630.0242.231.870.221.9418.6225.421.871.851245715

第4分位 100.00 59.1340.872.060.415.410.0344.931.780.231.9919.6922.431.651.451245714

第5分位 100.00 61.0338.973.271.154.640.0548.901.600.252.3520.7818.021.300.961245714

合      計 100.00 59.5140.492.150.684.840.0346.301.590.242.1219.3621.551.701.596228573

一、說明：本表表示各類所得件數占總件數之分配表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